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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合法、取締非法、防制暴力」之原則，據以執行。 

（九十四）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任用郭冠英有違公務人員任用法之嫌

一節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755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8-276） 

有關任用郭冠英有違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任用法）之嫌一節，本案郭員之任用係屬臺

灣省政府（以下簡稱省府）人事權責，經轉准省府 103 年 5 月 1 日府人字第 1030051079 號函復意

見略以： 

一、依任用法第 27 條規定：「已屆限齡退休人員，各機關不得進用。」復依就業服務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略以，雇主對所僱用員工，不得以年齡為由，予以歧視。郭員參與省府秘書甄選時未

滿 65 歲，依規定可參與甄選。 

二、查郭員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以下簡稱公懲會）於 98 年 9 月 30 日議決撤職並停止任用 3 年。 

省府辦理甄選時審查郭員所送公務人員履歷資料，得知其於 101 年 10 月 2 日已停止任用期滿

，依規定可參與甄選。另查郭員前經省府遴用，於 103 年 3 月 7 日日日日日，並經日 日於

103 年 3 月 31 日日 審定日案。  

三、省府基於現階段對外事業務需求及用人唯才之原則，及為加強美國姊妹州與該府之友好關係，

以提升行政效能，爰予錄取。 

四、郭員目前負責臺灣省政資料館（以下簡稱省政資料館）「美國姊妹州文物陳列室」營運，工作

內容包括 42 個美國姊妹州的舊有文件檔案數位化保存，新資料翻譯、調集整理、多媒體製作

，以及外，，，，，，，，並予 ，。  

（九十五）行政院函送賴委員振昌就財政部所屬官股公司關貿網路公司接

待廈門市委統戰部官員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757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8-297） 

賴委員就財政日所屬官股公司關貿網路公司，，廈門市委統戰日官員，問題所提質詢，經交

據財政日查復如下： 

本案依關貿網路公司表示，近日大陸廈門市代表團包含保稅區管理委員會、海關、商務局，

單位一行人來訪，係由廈門象嶼集團公司安排，來臺參訪行程尚包含遠雄自由貿易港區、東立物流

公司與港務，相關作業單位，關貿網路公司係以公開會談方式進行，，，內容著重於對我國海運快

遞作業之法規與通關流程之說，，以期促進我國農特產品，得以快遞方式行銷大陸。 

關貿網路公司為公民合營之上市公司，財政日持股比率約 36%，主要業務為協助貿易商透過

網路連線完成進出口通關及關稅繳納作業，以降低貿易成本，加速通關作業。近年更積極開拓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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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擴展營業範圍，提供全方位加值網路服務，以提升我國在國際貿易競爭優勢。 

財政部基於公股主管機關立場，特於 103 年 4 月 15 日發布新聞稿澄清說明，關貿網路公司係

單純與大陸參訪團進行經貿交流，尚無涉政治議題，財政部將持續督管公股事業，共同維護國家及

社會大眾利益。 

（九十六）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推動信用卡或電子票證等結合手機之

支付服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422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5-6-105） 

丁委員就推動信用卡或電子票證等結合手機之支付服務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

如下： 

一、隨著科技發展，金融業應用科技產品提供支付服務日趨普遍，金融機構已開辦發行信用卡或電

子票證等支付工具與手機結合之商品。現行各項支付工具已有相關管理規定，包括「電子票

證發行管理條例」、「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相關定型化契約範本及防制洗錢注意事

項範本等，期使金融機構在公平競爭之環境下健全發展，並保障消費者權益及落實防制洗錢

。另為確保此類支付工具之安全性，金管會已訂定相關安全控管規範如「電子票證應用安全

強度準則」，以及核定銀行公會訂定之「金融機構辦理電子銀行業務安全控管作業基準」與

「信用卡業務機構辦理手機信用卡業務安全控管作業基準」，以為金融機構發行該類產品之

遵循依據。 

二、中華電信公司投入 TSM（Trusted Service Manager，信託服務管理）平台建置及 NFC（Near 

Field Communication，近距離無線通訊）之相關技術應用研發多時，於民國 101 年 10 月 8 日

啟動 NFC 前導試用計畫，結合跨產業共同導入推動。與該公司合作之銀行經金管會核可，並

於 102 年 5 月 29 日開始發行空中下載（Over The Air）NFC 手機信用卡試用服務，目前試用

計畫已告一段落，正進行試用計畫結案報告，後續將共同推動下一階段之 NFC 商轉計畫，並

將發展 NFC 手機悠遊卡之應用。 

三、至開放 NFC 應用技術一節，中華電信公司係依據國際技術標準規格進行相關應用服務開發，

各電信業者、三合一公司及群信公司等皆可依據相同規格進行開發。目前國內 NFC 應用已朝

開放互通之方向發展，內容包括： 

(一)發展國內行動支付共通平台：基於 NFC 應用服務發展須結合各家電信業者共同合作提供

給消費者，故 5 家電信公司與悠遊卡公司合資，於 102 年 11 月 22 日成立「群信行動數

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並建置 TSM 平台，提供服務業者上架至該共同平台，並提供給

所有行動用戶使用。 

(二)國內金融共通平台：財金公司、台灣票據交換所及聯合信用卡中心共同籌設三合一公司

共同建置金融 TSM（Payment Service Provider TSM，PSP TSM）平台，並邀銀行參股，

打造全國性金融共通平台，預計本（103）年第 4 季上線。 


